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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二零零五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 
 
地 點：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鄧兆棠議員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梁志祥議員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議 員 湛家雄議員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兆基議員  (上午 09:45) (下午 2:30) 
 陳惠清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00) 
 張文輝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賢登議員  (上午 10:00) (會議結束) 
 陳美蓮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趙秀嫻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1:30) 
 周永勤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馮彩玉議員 ,MH (上午 09:45) (會議結束) 
 郭 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鄺月心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1:30) 
 林國昌議員 ,JP (會議開始) (中午 12:00) 
 黎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30) 
 廖 任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添福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月民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45) 
 梁福元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12:30) 
 陸頌雄議員  (上午 09:55)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文富穩議員 ,BBS (會議開始) (下午 2:00) 
 文祿星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30) 
 宋偉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致祥議員  (上午 09:50) (上午 11:00) 
 鄧振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慶業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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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家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錦良議員  (會議開始) (中午 12:00) 
 鄧貴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偉明議員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泰華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00) 
 謝開秋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彩媚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健榮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柏仁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30) 
 黃勝棠議員  (上午 10:00) (會議結束)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耀榮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30) 
 黃裕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邱帶娣議員 ,MH (會議開始) (下午 1:40) 
 
秘  書 梁惠清小姐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助理秘書  楊安琪小姐   元朗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政府部門代表：  
 陳欽勉先生 ,JP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馬明耀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新界西及北拓展處總工程師  

  (天水圍及白石角) 
 艾樂善先生  警務處元朗警區指揮官  
 江啟祖先生  警務處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主任  
 劉 星先生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  
 羅顯榮先生  元朗地政專員  
 李振強先生  元朗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 
 李偉正先生  食物環境生署元朗區環境生總監  
 何鄭玲女士  教育統籌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樊容權先生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界西北) 
 姚鄧季先女士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屯門及元朗) 
 張炳槐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康樂事務經理  
 周廖鳳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胡偉文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黃明達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鄉郊) 
 羅桂泉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市區及天水圍) 
 林瑞麟先生 , JP 政制事務局局長  
 麥子濘小姐  政制事務局助理秘書長(3A) 
 藍列群女士  房屋署助理署長(產業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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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建發先生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資產管理總經理  
 麥永漢先生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高級資產經理／屯門  

 王曉軍先生  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生)5 

 盧志遠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  

 區仕仁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社區醫療服務總監  

 許海珍女士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公共事務主任  

 黎宇匡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農業主任(註冊及諮詢) 

  蘇文捷醫生  生署社區聯絡部醫生  
 

因事請假  
 曾憲強議員   
 
 

*      *       *      *      *      * 
 

第二項：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書：社會人士對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

及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和建議 

 (區議會文件 2005／第 1 號)                                

 

第四項：議員提問 

(i) 張賢登議員及黃偉賢議員建議就「政制檢討第四號報告書」諮詢文件作

出討論 

 (區議會文件 2005／第 3 號)                                     

5．  主席表示，是項議程將會同時與議程第四項(i)的提問一併討論。主
席歡迎以下與會者：  
 
  政制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先生 ,JP 
  政制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麥子濘小姐  
 
 
6．  林瑞麟先生 ,JP 指出，政制事務局在過去一年內發表了四份報告
書，並與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討論，不少區議員也曾出席相關論壇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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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三號報告》列載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二零零四年四

月二十六日，依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

條的解釋》，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

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並就其選

舉產生辦法提出可改革的空間。在發表第四號報告書後，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決定趁此關鍵階段造訪各區區議會，直接聽取區議員的意見，以便在今年發

表第五號報告書前歸納出一個反映社會各階層意見的主流方案，爭取立法會

內外的支持。綜合而言，社會上大致支持下列三個政制發展方向：  
 

(1) 繼續按照循序漸進及均衡參與的原則，以及根據香港的實際情
況，考慮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及檢討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現

時較多人提議把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由 800人增至 1 200人
或 1 600 人，但政府對此仍未有定案。在眾多意見中，較多人
建議增加的界別包括區議員、婦女、青年、中小型企業等。在

他造訪的六個區議會中，大多數區議員贊成讓區議員加入選舉

委員會為委員。  
 

(2) 第二方面的建議是關於擴大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
礎，例如把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以加強代表性。  
 

(3) 對於應否增加二零零八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的議席，存在兩派
意見。現時較多人認為應增加立法會的議席，為有政黨背景或

獨立人士開拓更大的參政空間，讓更多社會人士有參政的機

會。但反對者卻認為增加整體議席數目必然引致功能團體議席

有所增加，這會對日後推動全面普選構成更大挑戰，並認為現

階段不應投放太多資源在立法會的工作。此外，就現時由約

20 萬人推選 30 位功能團體的立法會議員，有意見認為應擴大
功能團體的選民基礎。  
 
 

7．  林瑞麟先生 ,JP 說，在工作時間表方面，政府希望就第四號報告書
進行公眾諮詢及討論後，於二零零五年年中左右發表第五號報告書，提出政

制發展的主流方案，繼而在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處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的修訂工作。如果這些修訂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行政長官的

同意及中央批准或備案後，我們會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處理二零零七年行政

長官選舉的本地立法工作，在二零零七年第一季進行選舉，並在該年內處理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的條例修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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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黃偉賢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1) 他所屬政黨對於在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全面普選的立
場十分清晰，但政府至今仍未訂明普選時間表，假如只增加選

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知何時才能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  
 

(2) 代議政制及直接選舉在香港推行二十多年，過去多次選舉已充
分反映市民對選舉的認識及能以成熟的態度選擇候選人，而且

工商界在一直憂慮的立法會直選上也能取得不俗的成績，這不

僅顯示工商界及政府所憂慮的福利派壟斷情況未有出現，亦反

映選民的成熟態度；  
 

(3) 詢問政府是否有計劃進行全面及廣泛的民意調查，以了解全港
市民對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選舉的立場。他認為呼籲公眾主

動向政府提出意見的做法比較被動，而政府約見部分團體的做

法也有局限；  
 

(4) 認為政府在聽取市民意見後，對民意往往有所選擇，只把政府
接納的意見視為“大多數意見”，卻把政府未必樂意接納的意見
視為“有些意見”，導致公眾質疑政府在是次諮詢其實已有既定
立場及方案；  
 

(5) 過去兩年的遊行清楚反映市民對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雙普
選的訴求。他促請政府確立政制發展的時間表，例如在二零一

一及二零一二年全面推行普選。  
 
 

9．  周永勤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市民普遍認為行政長官選舉純屬小圈子選舉，市民無從參與。
但假如讓全部 500 多位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情況便
與美國的選舉人票制度類似，區議員在參選區議員時，必須在

政綱上列明日後代表選民選舉行政長官的準則，此舉亦符合

《基本法》訂明的循序漸進原則；  
 

(2) 各個功能團體的選民由百多人至萬多人不等，而功能團體內也
並非所有人有權投票。為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他建議讓所有

功能團體的 300 萬就業人口都擁有投票權，藉以擴大從功能團
體選舉所選出的議員的民意基礎及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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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為功能團體及分區直選的議席無須同步增加，否則難以最終
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他贊成削減或維持功能團體的議席數目

及逐漸增加分區直選的議席數目；  
 

(4) 在人大釋法後，要求在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雙普選已不
切實際，討論民主進程時應抱實事求是及開放的態度，並須因

應市民的期望及當時的社會氣氛，逐漸提高選舉的代表性。  
 
 

10．  副主席提出以下意見及問題：  
 

(1) 認為政府分階段進行政制檢討的做法可取；  
 

(2) 在第五號報告書制訂政制發展的主流方案後，如未能獲得立法
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政府會否延長諮詢期，或以原訂方案

進行選舉。由於有若干立法會議員堅持要求在二零零七及二零

零八年推行雙普選，他估計政府或許未能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

的議員支持，故此認為應以協商方式制訂最佳的主流方案；  
 

(3) 贊成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應增加至 1 200 人或 1 600 人，逐
步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同時，亦贊成讓全體區議員加入選舉

委員會為委員；  
 

(4) 部分團體(例如漁農界)難以確定真正選民的資格，故必須小心
處理團體票的更動，並須維持某個比例；  
 

(5) 建議增加立法會議席至 70 席。  
 
 

11．  廖任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問題：  
 

(1) 政府應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並根據區議員、商界及市民的意
見，循序漸進地推行政制改革，不應硬性訂定任何期限，例如

規定不能在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普選；  
 

(2) 政府歸納所得的主流意見是否包括廣大市民的意見；  
 

(3) 建議設立副行政長官一職及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普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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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福元議員指出，人大釋法後已得出一個主流方案。他認為應平衡

各方利益，故此贊成增加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以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代表

性及擴闊從政人的參政空間。  
 
 
13．  李月民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雙普選是不少香港市民追求的理想、基本權利及信念，故此他
全力支持即時推行雙普選；  
 

(2) 雖然立法會及區議會的部分選舉結果令人懷疑選民是否不夠
成熟，但他深信香港市民具有足夠的政治水平，以普選方式選

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  
 

(3) 香港現時有 200 至 300 萬名已登記的選民，即使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至 1 600 人，以及日後逐步增加委員人數，但推行雙
普選的步伐仍十分緩慢。假如政府堅持按循序漸進的原則推行

政制改革，應制訂選舉委員會委員由 800 人增至 200 萬人的時
間表，並讓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以便市民藉選舉

區議員間接選舉行政長官；  
 

(4) 鄉事委員會也是政府認可的諮詢機構，所有鄉事委員會委員都
是通過選舉產生，因此也應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  
 

(5) 建議讓根據大廈公契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 /業主委員會的委員
及由各區民政事務處協助成立的互助委員會委員，全部加入選

舉委員會為委員，以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  
 
 

14．  湛家雄議員 ,MH 希望日後有更多問責局長前來聽取區議員的意

見。他續提出以下意見：  
 

(1) 認為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是可接受的建議，可令選民基礎數
目增至 600 萬人左右，因為大部分區議員均由選舉選出。假如
政府把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他建議在選舉規章增訂指引，

要求區議員必須在投票前諮詢或調查其代表的選民對選舉行

政長官的意見，以便區議員根據選民的意願選舉行政長官；  
 

(2) 現時不少先進國家均沒有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領導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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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及日本由市民選出執政黨後，再由執政黨選舉首相；美國

人民則以選舉人票的制度選舉總統。選舉委員會委員能如上述

建議諮詢所代表的選民，亦有助提高行政長官選舉的認受性； 
 

(3) 假如全面推行普選，即使每位立法會議員代表約 10 萬名市
民，選民基礎也不夠闊，故此他不同意增加立法會的議席；  

 
(4) 應增加分區直選議席及逐步減少功能團體的議席，因為如果同
時增加分區直選及功能團體的議席，將無法達致全面普選的目

標；  
 

(5) 認為應減少功能團體的團體票但增加個人票；以會計界為例，
現時只有會計師公會的會員才有權投票，但其他從事會計行業

的人卻無投票權，故此他建議設立機制，把行業內所有從業員

納為該功能團體的選民，以擴大選民的基礎，也可大大加強選

舉的認受性；  
 

(6) 假如第五號報告書的主流方案不獲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
持，他詢問這是否表示政制改革將會原地踏步。他認為第五號

報告書須列明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以便公眾討論該報告書

時，能更多了解主流方案若不獲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

可能出現的情況。  
 
 

15．  陳美蓮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問題：  
 

(1) 不論區議員、村代表、部分內地省市的地方代表，甚至私人樓
宇的業主立案法團及公共屋的互助委員會委員，他們均以選

舉方式選出，但行政長官卻不能由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

選舉。即使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由 800 人倍增至 1 600 人，以
及讓所有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人數也只佔全港人口

不足 1%，無從代表全港約 700 萬人的意向；  
 

(2) 政府在過去的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均積極呼籲市民行使公民
權利，投票選舉屬意的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前年區議會選舉

及去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都較過往的選舉為高，顯示不少市

民對選舉已較為積極；  
 

(3) 應進行全港公開諮詢，詢問全港市民是否贊成推行普選，此舉
既公平、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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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菲律賓人民也能以普選方式選舉該國的總統，假如香港在十至
二十年內仍未能推行全面普選，政制改革步伐確實倒退；  
 

(5) 雖然每位立法會議員現時平均代表十多萬名市民，但新界西選
區的人口卻有百多萬，該選區的立法會議員在應付繁重議會工

作之餘，已沒有足夠時間處理地區事務，故此她認為有需要增

加立法會的議席，以提升議員服務居民的質素及令立法會的工

作更全面顧及全港市民；  
 

(6) 贊成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均由普選產生，並促請政府盡快推
行普選。  
 
 

16．  宋偉澄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討論政制改革時也須回顧過去的歷史，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
直到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才開始籌劃代議政制

及選舉，因此香港向來都沒有太多民主；  
 

(2) 《基本法》已規定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並訂明
會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及根據實際環境，最終由普選產生。政

府是否推行普選須視乎實際環境而定，故此不宜定下時間表； 
 

(3) 認同市民對選舉的認識有所提高，但在選擇候選人方面卻仍未
夠成熟；  
 

(4) 以往港英政府較懂得以媒體製造輿論，但媒體現時卻只集中批
評政府，或只片面報道各種民主步伐的主張，導致普羅市民未

能全面了解事實，故此目前的政治環境不宜推行直選；  
 

(5) 建議把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增至 1 200 人，並增設青年、婦
女及中小型企業等界別，並根據各個界別的實際情況，把團體

票改為個人票；  
 

(6) 由於人口增加及個別界別 (包括中醫及中小型企業 )漸趨成
熟，他建議分區直選及功能團體各增加三個議席，令立法會的

議席增至 66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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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黃勝棠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認為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全面普選並不可行，因為普
羅市民仍未深入了解政制的發展；  
 

(2) 選舉委員會的 800 名委員大部分並非由選舉產生，但由直選產
生的區議員卻有民意基礎，故此贊成讓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

會，人數多少須視乎社會情況而定；  
 

(3) 認為應審慎訂明功能團體的選民，以免工會凌駕業界投資者及
專業界別的利益。  
 
 

 
18．  陳惠清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贊成推行民主選舉，因為民主選舉可提高議員的認受性；  
 

(2) 認為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香港政制的發展。各界在現階段
應集中思考如何推動符合《基本法》的改革，包括設法讓普羅

市民選舉選舉委員會的委員，逐步達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議員的目標，故此她贊成讓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參

與行政長官的選舉，以加強選舉的代表性；  
 

(3) 認為立法會議席的數目應維持不變，並應循序漸進地增加分區
直選議席及減少功能團體的議席，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  
 
 

19．  郭強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認為現時香港大部分青年人及有識之士都只顧爭取自身利益
而不懂愛國，也不了解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故此現時並非普選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適當時機；  
 

(2) 香港被英國管治百多年，深受英國政治文化影響，卻對中國的
政治文化認識淺薄，故此擔心選民被誤導而選出不關心香港及

中國利益的人管治香港，並且認為現時推行雙普選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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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張賢登議員要求政府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雙普選。他續提出以下意見：  
 

(1) 認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人大釋法後，令社會失去
對普選的共識。二零零三年的 50 萬人遊行及市民在多次選舉
踴躍投票，兩個事例都清楚反映社會的共識，但政府卻無意進

行民意調查或全民投票，以取得全民共識；  
 

(2) 有關共識早於《基本法》頒布時已十分清晰。另外，《基本法》
同意按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並容許由二零零

七年起有所改變，這都清楚預示在二零零七年後可推行政制改

革，包括雙普選；  
 

(3) 雖然有意見認為最近一次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反映選民未夠成
熟。不過，他認為選舉結果與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有關，選

民其實已相當成熟；  
 

(4) 不贊成維持分區直選與功能團體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
例，認為無法達致此消彼長的效果，也違反全面普選的目標，

日後如要取消新增的功能團體議席時將更加困難，況且增加的

功能團體議席大多以團體票為主；  
 

(5) 對於讓全體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的建議，他認為選民
選舉現屆區議員時未知悉有如此安排，以致當時並無預計現任

區議員可參與二零零七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因此他認為未獲選

民授權的區議員即使日後有權選舉行政長官，也不屬於間接選

舉；  
 

(6) 關注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能否改善現時行政機
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因為沒有立法會支持的行政長官難以有

效地管治香港，也無從實現《施政報告》所提及加強團結的目

標。  
 
 

21．  陸頌雄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認為香港現時需要一個穩定而謀求發展的方向，普選及民主是
世界的大趨勢及民心所向，分歧只在於推行程序及步伐。雖然

他追求民主的意向堅定，但也認為仍須按循序漸進的原則推動

民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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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市民也是國家的一份子，應參與推動及創造普選的條件。
他認為雙普選未能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不僅由於中

央釋法，香港市民也須創造普選的條件，包括促進政黨邁向成

熟的發展、培育足夠的政治人才、加強市民認識國家及民族、

中國歷史、中國憲法及《基本法》；  
 

(3) 建議增加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至超過 1 600 人，以及讓 500
多名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  

 
(4) 建議擴大功能團體的選民基礎，把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以增加
功能團體選舉的代表性；  

 
(5) 建議政府加強各諮詢組織(包括區議會)的職能及聯繫，以協助
收集民意及提高施政透明度，從而更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及改

善政府的施政。  
 
 

22．  陳兆基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贊成讓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為委員；  
 

(2) 建議增加立法會的議席，讓現時尚未有代表的界別也可在立法
會佔有席位；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的選舉作出決定，因此要求即時推行普選確實不切實際；  
 

(4) 香港大學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市民給立法會議員的評分全面
下跌，這反映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失望，故此他認為現時

並非推行普選的適當時機；  
 

(5) 愛國教育於近兩年才推行，現階段的公民意識尚未成熟，因此
宜按循序漸進的原則推動政制改革。  
 
 

23．  麥業成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1) 現時社會出現分化的情況，是因為只容許少數人參與行政長官
選舉；他認為全港市民都應有選舉管治者的權利，並以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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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亦有權選舉該國的總統作為例子；  
 

(2) 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普選，可彰顯民意及民主受到重
視，故此他認為於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雙普選的訴求，

絕不能退讓。  
 
 

24．  馮彩玉議員 ,MH 贊成宋偉澄議員的意見，並提出意見如下：  
 

(1) 推動政制發展不能不回顧歷史的發展，香港自一九九七年回歸
中國後才真正邁向民主，因為區議會及立法會設有更多民選議

席；  
 

(2) 雖然菲律賓人民有權選舉總統，但該國的政局動盪，社會混
亂，這都與急於追求民主不無關係；  
 

(3) 英美等國早期只有貴族才擁有投票權，其後才逐步發展至最終
推行普選，香港現正經歷這個民主過程，也必須按循序漸進的

原則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  
 

(4) 現時香港選民的公民意識尚未成熟，還須反思一人一票的選舉
方式是否能真正體現民主。她相信所有人都期待生活在一個互

相尊重及包容的社會。  
 
 

25．  鄧錦良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1)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否決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推行雙普選，而
《基本法》也規定政制改革必須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故此他

認為無需再進行諮詢；  
 

(2) 認為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由 800人倍增至 1 600人後仍屬小
圈子選舉；  
 

(3) 支持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以及讓區議員加入為委員，以
緩和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滿情緒。  
 
 

26．  林瑞麟先生 ,JP 感謝議員向政府提供不少寶貴意見，並表示政府十
分重視區議會的意見。他綜合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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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同部分議員的意見，認為政制的發展路向必須考慮整體目
標、發展步伐及歷史背景；  
 

(2) 不同政黨及政治背景的議員都支持推動民主及最終實現普選
的目標，但各人對推動民主的步伐及模式卻有不同意見。他衷

心希望不同政黨及政治背景的議員能抱求同存異的態度，互

相尊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凝聚最大共識；  
 

(3) 在二零零三年選舉區議員時，選民並未得知區議員可以選舉行
政長官，假若政府制訂主流方案時建議將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

會，須進一步探討該建議；  
 

(4) 政府現階段不排除進行民意調查的可能性，然而聽取區議員的
意見及舉辦公開論壇亦是收集民意的重要方法；  
 

(5) 有意見認為，泛民主派候選人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獲得超過六
成選票，以及兩次遊行都有不少市民參加，這兩個事例都顯示

社會對盡快推行普選已有共識。不過，立法會選舉也有近四成

選票支持其他黨派及背景的候選人，該等候選人支持的普選時

間表也各有不同。因此，政府認為必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擬訂一套最有可能取得各方共識的方案，納入專責小組

第五號報告書內進行諮詢，有關方案必須獲得中央、特區政

府、立法會以及市民大眾的支持；  
 

(6) 政府會繼續聽取各方對普選時間表的意見，並向中央反映。現
時對普選時間表的意見最少有三類：(一)支持在二零零七及二
零零八年推行雙普選；(二)支持在二零一二年推行雙普選；(三)
支持在二零一二年以後才推行雙普選。他強調政府現時的首要

工作是處理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的選舉問題；  
 

(7) 據他觀察所得，香港市民都樂於參與和關心公共事務，二零零
三年區議會選舉有超過 100 萬名選民投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
選舉更有超過 170 萬選民投票，這都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8) 假如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的選舉方案未能獲得立法會三分
之二的議員支持，便須沿用既有方案舉行該兩次選舉，因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訂明如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沒有修

改，便須沿用上屆的辦法進行選舉，但政府仍希望來屆兩個選

舉的制度都有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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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較多議員贊成增加立法會議席，也有部分議員認為須維持 60
個議席。至於有議員指出新界西選區有超過 100 萬名選民但卻
只有 8 個分區直選議席等問題，政制事務局會仔細研究及繼續
聽取各方意見；  
 

(10) 行政長官自二零零二年起已十分關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
關係，因此他邀請了兩位來自不同政黨的立法會議員加入行政

會議，並於二零零四年十月邀請泛聯盟的代表加入。政府會繼

續聽取各方意見，以促進溝通及加強與立法會的關係；  
 

(11)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決定，二零
零八年立法會選舉的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

數的比例維持不變，故此不能只增加其中一方的議席；  
 
 

(12) 增加功能團體的議席時，也須考慮如何擴大選民的基礎及代表
性。即使把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也須小心考慮如何識別及確認

不同界別的從業員的投票資格，以恪守《基本法》有關均衡參

與的原則；  
 

(13) 身為政制事務局局長，他非常尊重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訂定
的憲制架構，也重視均衡參與的原則，必會細心聽取各方意

見，以期在社會上取得最大共識。  
 
 

27．  主席表示，如議員尚有其他意見，可用書面向政制事務局提出，也

可在第五號報告書發表後再次發表意見。  
 
 
 
檔號：HAD YLDC 13/25/1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  
 


